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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3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22年1月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

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邢运波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全体监事

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已到

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徐承飞、刘立、周先忠作为激励对象均回避表决。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期限自2017年12月26日至2021年12月

24日止（2021年12月25日为非交易日），截至上述行权期限届满之日，尚有1名激励对象持有的1,000,

000份股票期权未行权，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

第9号-股权激励》、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

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同意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已到期未

行权的股票期权1,000,000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

股票期权的公告》。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北京安生律师事务所就本次注销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到

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副董事长孙海涛作为激励对象回避表决。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期限自2017年12月26日至2021年12月

24日止（2021年12月25日为非交易日）， 截至上述行权期限届满之日， 尚有33名激励对象持有的708,

700份股票期权未行权，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

第9号-股权激励》、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

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同意注销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

行权的股票期权708,700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注销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

股票期权的公告》。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北京安生律师事务所就本次注销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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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12月3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2022年1月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于树明先生

主持，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已到

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

经审核，认为：由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已结束，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已

到期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监事会对拟注销期权数量及涉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本次

注销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9号-股权激励》及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合法、

有效，同意公司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

2、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到

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

经审核，认为：由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结束，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已

到期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监事会对拟注销期权数量及涉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本次

注销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9号-股权激励》及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合法、

有效，同意公司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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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

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

股票期权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4年10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其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2、股权激励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公司于2014年12月22日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3、2014年12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向127名激励对象授予1186.8万份股票期权，确定2014

年12月26日为股票期权授予日，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4、2015年11月30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向46名激励对象授予113.20万份股票期权，确

定2015年11月30日为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日，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5、2015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激励对象、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可行权期行权事宜的议案》，

同意将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27人调整为125人， 首次已授予而未行权期权总数由

1186.8万份调整为1179.3万份，行权价格由8.10元调整为8.076元。 公司董事会认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足， 同意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给予123名激励对象第一

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共235.22万份，行权价格为8.076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6、2015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激励对象的议案》、《关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可行权期行权事宜的议案》，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调整涉及的激励对象调整及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7、2016年8月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数量与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实施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对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与行权价格进行了调整，首次

授予且尚未行权股票期权数量由1122.9698万份调整为2245.9396万份， 行权价格由8.076元调整为4.018

元； 已授予且尚未行权的预留股票期权数量由113.2万份调整为226.4万份， 行权价格由20.7元调整为

10.33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8、2016年12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期权数量的议案》、《关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可行权期行权事宜的

议案》、《关于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可行权期行权事宜的议案》，同意将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人数由125人调整为121人， 首次已授予而未获准行权期权总数由1888.16万份调整为1856.14万份；

同意将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46人调整为45人， 预留已授予而未获准行权期权总数由226.4万份调整

为222.4万份。 公司董事会认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足， 同意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给予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119名激励对象

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共691.74万份，行权价格为4.018元/股；同意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给

予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45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共111.2万份， 行权价格为10.33元/

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9、2016年12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期权数量的议案》、《关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可行权期行权事宜的

议案》、《关于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可行权期行权事宜的议案》，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涉

及的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的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

权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10、2017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实施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

定，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对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了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4.018元调整为4.000元，已授予未行权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10.330元调整为10.312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11、2017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12、2017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期权数量的议案》、《关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可行权期行权事宜

的议案》、《关于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可行权期行权事宜的议案》，同意将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人数由121人调整为119人， 首次已授予而未获准行权期权总数由1164.4万份调整为1131.8万份；

同意将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45人调整为43人， 预留已授予而未获准行权期权总数由111.2万份调整

为108万份。 公司董事会认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

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足， 同意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给予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117名激励对象第

三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共1131.8万份，行权价格为4.000元/股；同意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给予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43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共108万份， 行权价格为10.312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13、2017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期权数量的议案》、《关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可行权期行权事宜的

议案》、《关于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可行权期行权事宜的议案》，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涉

及的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的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

权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14、2018年1月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期权数量的议案（修订稿）》、《关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可行权期

行权事宜的议案（修订稿）》，公司董事会同意对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期权数量调整事项，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第三个可行权期行权有关事项做出修订。 根据修订情况，本次调整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涉及的激励对象由121人调整为119人，首次授予未获准行权期权数量由1164.4万份调整为1133.8万

份， 同意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给予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118名激励对象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

期权共1133.8万份，行权价格为4.000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修订及修订后的本次调整与本次行权事

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15、2018年1月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期权数量的议案（修订稿）》、《关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可行权期

行权事宜的议案（修订稿）》，监事会对修订后的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的调整、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16、2018年7月1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实施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

规定，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对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了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4.000元调整为3.970元，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0.312元调整

为10.282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17、2018年7月1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18、2019年6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实施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对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了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3.970元调整为3.939元，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0.282元调

整为10.251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19、2019年6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20、2020年1月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

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

行权股票期权共计303,250份；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董事会

同意注销7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682,100份，注销5名预留授予激

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155,700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1、2020年1月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

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对公

司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事项、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

权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22、2020年7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实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

定，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对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了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3.939元调整为3.905元，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0.251元调整为

10.217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3、2020年7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24、2021年1月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注销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

权股票期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共计650,

400份，同意注销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共计1,018,000份。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5、2021年1月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

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注销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

股票期权的议案》，对公司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事项、注销预留

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26、2021年6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

规定，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对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了调整，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3.905元调整为3.856元，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0.217元

调整为10.168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7、2021年6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28、2022年1月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第三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注销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

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共计1,

000,000份，同意注销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共计708,700份。公司独立

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9、2022年1月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第三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注销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

权股票期权的议案》，对公司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事项、注销预留

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二、本次股票期权的注销情况及原因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期限自2017年12月26日至2021年12月

24日止（2021年12月25日为非交易日），截至上述行权期限届满之日，尚有1名激励对象持有的1,000,

000份股票期权未行权，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

第9号-股权激励》、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

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同意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已到期未

行权的股票期权1,000,000份。

三、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完成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实施完毕。 本次

注销股票期权对公司股份总数不会产生影响，也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

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

股票期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由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已结束，公司董事会决

定对已到期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监事会对拟注销期权数量及涉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实，本次注销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9号-股权

激励》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本次注销股票期

权合法、有效，同意公司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

六、法律意见

北京安生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注销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注销的具体内容符合《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注销尚需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程序，并办理股票期权注销手续。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北京安生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

注销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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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

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

股票期权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4年10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其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2、股权激励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公司于2014年12月22日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3、2014年12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向127名激励对象授予1186.8万份股票期权，确定2014

年12月26日为股票期权授予日，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4、2015年11月30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向46名激励对象授予113.20万份股票期权，确

定2015年11月30日为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日，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5、2015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激励对象、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可行权期行权事宜的议案》，

同意将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27人调整为125人， 首次已授予而未行权期权总数由

1186.8万份调整为1179.3万份，行权价格由8.10元调整为8.076元。 公司董事会认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足， 同意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给予123名激励对象第一

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共235.22万份，行权价格为8.076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6、2015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激励对象的议案》、《关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可行权期行权事宜的议案》， 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调整涉及的激励对象调整及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7、2016年8月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数量与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实施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对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与行权价格进行了调整，首次授

予且尚未行权股票期权数量由1122.9698万份调整为2245.9396万份，行权价格由8.076元调整为4.018元；

已授予且尚未行权的预留股票期权数量由113.2万份调整为226.4万份， 行权价格由20.7元调整为10.33

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8、2016年12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期权数量的议案》、《关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可行权期行权事宜的

议案》、《关于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可行权期行权事宜的议案》， 同意将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人数由125人调整为121人， 首次已授予而未获准行权期权总数由1888.16万份调整为1856.14万份；

同意将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46人调整为45人， 预留已授予而未获准行权期权总数由226.4万份调整

为222.4万份。 公司董事会认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足， 同意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给予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119名激励对象

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共691.74万份，行权价格为4.018元/股；同意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给

予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45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共111.2万份， 行权价格为10.33元/

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9、2016年12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期权数量的议案》、《关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可行权期行权事宜的

议案》、《关于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可行权期行权事宜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涉

及的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的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

权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10、2017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实施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

定，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对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了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4.018元调整为4.000元，已授予未行权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10.330元调整为10.312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11、2017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12、2017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期权数量的议案》、《关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可行权期行权事宜

的议案》、《关于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可行权期行权事宜的议案》， 同意将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人数由121人调整为119人， 首次已授予而未获准行权期权总数由1164.4万份调整为1131.8万份；

同意将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45人调整为43人， 预留已授予而未获准行权期权总数由111.2万份调整

为108万份。 公司董事会认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

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足， 同意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给予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117名激励对象第

三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共1131.8万份，行权价格为4.000元/股；同意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给予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43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共108万份， 行权价格为10.312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13、2017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期权数量的议案》、《关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可行权期行权事宜的

议案》、《关于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可行权期行权事宜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涉

及的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的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

权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14、2018年1月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期权数量的议案（修订稿）》、《关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可行权期

行权事宜的议案（修订稿）》，公司董事会同意对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期权数量调整事项，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第三个可行权期行权有关事项做出修订。 根据修订情况，本次调整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涉及的激励对象由121人调整为119人，首次授予未获准行权期权数量由1164.4万份调整为1133.8万

份， 同意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给予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118名激励对象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

期权共1133.8万份，行权价格为4.000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修订及修订后的本次调整与本次行权事

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15、2018年1月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期权数量的议案（修订稿）》、《关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可行权期

行权事宜的议案（修订稿）》，监事会对修订后的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的调整、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16、2018年7月1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实施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

规定，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对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了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4.000元调整为3.970元，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0.312元调整

为10.282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17、2018年7月1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18、2019年6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实施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对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了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3.970元调整为3.939元，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0.282元调

整为10.251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19、2019年6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20、2020年1月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

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

行权股票期权共计303,250份；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董事会

同意注销7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682,100份，注销5名预留授予激

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155,700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1、2020年1月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

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对公

司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事项、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

权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22、2020年7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实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

定，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对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了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3.939元调整为3.905元，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0.251元调整为

10.217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3、2020年7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24、2021年1月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注销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

权股票期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共计650,

400份，同意注销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共计1,018,000份。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5、2021年1月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

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注销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

股票期权的议案》，对公司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事项、注销预留授

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26、2021年6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

规定，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对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了调整，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3.905元调整为3.856元，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0.217元

调整为10.168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7、2021年6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28、2022年1月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第三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注销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

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共计1,

000,000份，同意注销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共计708,700份。公司独立

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9、2022年1月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第三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注销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

权股票期权的议案》，对公司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事项、注销预留

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二、本次股票期权的注销情况及原因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期限自2017年12月26日至2021年12月

24日止（2021年12月25日为非交易日），截至上述行权期限届满之日，尚有33名激励对象持有的708,700

份股票期权未行权，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9

号-股权激励》、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同意注销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

的股票期权708,700份。

三、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完成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实施完毕。 本次

注销股票期权对公司股份总数不会产生影响，也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

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

股票期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

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由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结束，公司董事会决

定对已到期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监事会对拟注销期权数量及涉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实，本次注销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9号-股权

激励》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本次注销股票期

权合法、有效，同意公司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

六、法律意见

北京安生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注销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注销的具体内容符合《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注销需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程序，并办理股票期权注销手续。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北京安生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

注销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8日

证券代码：002683� � � �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2022-001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 召开时间：2022年1月7日下午15:00

3、 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222号之三（C3栋）天盈广场东塔56层

4、 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炳旭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共202人，代表股份328,316,11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3.8098%。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共8名，代表股份264,647,4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5.314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共19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3,668,64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8.495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参加了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075,6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76％；反对2,240,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77,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4602％；反对2,24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53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

议案2.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068,3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54％；反对2,087,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359％；弃权1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70,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3835％；反对2,08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9355％；弃权1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81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席的律师见证。 见证律师叶坚鑫、黄建城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7日

证券代码：601811� � � � �证券简称：新华文轩 公告编号：2022-003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 ）持有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的股份比例增加至55.12%。

本公司于2022年1月7日收到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通知，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自2021年11月23

日至2022年1月6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H股股份12,42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01%，其

持有的本公司普通股股份同时达到本公司总股本的55.12%。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

义务人

基本信息

名称/姓名 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南路一段86号城市之心10层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11月23日至2022年1月6日

权益变动

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增持股数（股）

增持比例

（%）

集中竞价 2021/11/23-2022/1/6 H股 12,429,000 1.01

合计 - - 12,429,000 1.01

资金来源 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自筹资金。

备注：1.公司于2021年11月23日披露了《新华文轩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1-040），上一次权益变动后，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比例为54.12%。

2.本次增持后，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持有本公司的有表决权股份比例达到55.12%，系其持股比例

达到50.14%、51.20%、52.11%、53.13%、54.12%后再次相较原持股比例49.11%增加达1%。 公司已在四川

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持股比例达到50.14%、51.20%、52.11%、53.13%、54.12%时分别进行了披露， 详情请

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6月18日、2021年5月11日、2021年6月22日、2021年9月17日和2021年11月23日发

布的相关公告。

3.本次增持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等相关情形。

4.本次增持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

况。

二、本次增持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股数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四川新华出版

发行集团

合计持有股份 667,694,525 54.12% 680,123,525 55.12%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667,694,525 54.12% 680,123,525 55.12%

备注：1.�上表中若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

2.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

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履行其于2021年5月11日披露的控股股东增持计划，不

触及要约收购， 详情请见公司发布的 《新华文轩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8）。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7日

证券代码：002173� � � �证券简称：创新医疗 公告编号：2022-003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持有本公司股份2,690,38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5931%）的阮光寅董事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本公司股份，减持期间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672,596股，即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483%。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阮光寅董事提交的《股份减持计划告

知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

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阮光寅

2、股东持有股份的数量、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股东名称 职务

持有公司股份数

量（股）

持有公司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不超过（股）

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比例（%）

阮光寅 董事 2,690,387 0.5931 672,596 0.1483

合计 2,690,387 0.5931 672,596 0.1483

二、本次减持计划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

3、拟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上述股东拟减持数量总计不超过672,596股，拟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0.1483%。

4、减持方式：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

5、减持期间：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减持

的期间除外）。

6、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若减持计划存续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上述股东拟减持股份

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7、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阮光寅董事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

得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相关承诺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1、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及自身情况等情形决定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具体实施情况，本次减持

计划的减持时间、数量、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

2、本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相关规定。 公司将继续关注本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督促上述股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合规减持，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3、上述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

四、备查文件

阮光寅董事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8日

证券代码:002880� � � �证券简称:卫光生物 公告编号:2022-002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21日、2021年6月10日分别召

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及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并于2021年12月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延长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购买期的议案》，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购买期将延

长6个月，即购买期延至2022年6月10日前。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5月22日、2021年6月11日、2021年12月

10日刊登于公司指定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指引第4号-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尚未购买公司股票，公司将持续关注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

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8日

证券代码:002880� � � �证券简称:卫光生物 公告编号:2022-003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投资基金完

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参与设立基金基本情况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第二届监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卫光鸿鹂投资基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

司深圳市卫光生物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光投资” ）出资4,000万元人民币作为基金管

理人参与深圳市卫光鸿鹂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卫光鸿鹂投资基金” ），基金

规模为12,000万元人民币，详见2021年9月24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卫光鸿鹂投资基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50）。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基金管理人卫光投资的报告，卫光鸿鹂投资基金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

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手续，并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体信息如下：

备案编码：STC457

基金名称：深圳市卫光鸿鹂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深圳市卫光生物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1年12月22日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8日


